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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民发〔2024〕4 号

各县区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为贯彻落实 2024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为 80 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民生实事的决策部署，根据《山西省民

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发放高龄津贴的通知》（晋民发〔2023〕

49 号）《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龄津贴发放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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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24〕8 号）和《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高龄津

贴发放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民发〔2024〕4 号）要求，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为我市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为切实做好我市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

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和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生投入要只增不减、惠民力

度要只强不弱”的要求，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健全高龄

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增进高龄老年人福祉，推动实现基本养老

服务均等化。

二、发放对象

具有长治市户籍且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再区分老

年人为低保和非低保家庭，均按照所在年龄段享受相应补贴。年

龄以公安部门制发的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

三、津贴标准

80 周岁（含）—89 周岁（含）不低于 70 元/人/月；

90 周岁（含）—99 周岁（含）不低于 150 元/人/月；

100 周岁及以上不低于 300 元/人/月标准发放。

各县（区）要按照“量力而行，稳步提高”的原则，结合实

际科学合理确定本地区高龄津贴标准，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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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动态调整机制。80 周岁以下县区原有政策继续执行，标准

自行确定。

四、发放管理

（一）确定对象。首次享受，依托村（居）民委员会全面摸

排高龄老年人数量，做好与户籍人口数据比对核查工作，摸清发

放对象人数，并填写高龄老年人津贴申领表（附件 1），实际高

龄人口与户籍人口数不符的需乡镇（街道）出具情况说明，建立

高龄老年人管理档案，3 月上旬要完成补贴对象摸底工作。经街

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形成发放对象名单，由县级民政

部门审批生成津贴发放花名册（附件 2)。高龄老年人津贴申领

表和津贴发放花名册由县级民政部门负责管理，乡（镇、街道办）

要建立津贴发放对象台账，3月底前高龄津贴全员足额发放到位。

之后，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动态管理，及时调整发放对象，各县

区每月 25 日前按社会化发放的方式将老年人津贴发放到位，并

报送高龄津贴发放情况，包括资金使用及发放对象情况。

（二）发放主体。机构改革完成前，由原发放部门继续发放；

机构改革完成后，统一由民政部门负责发放。

（三）发放方式。高龄津贴统一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平

台发放，各部门要统筹协调、加强合作，完成“一卡通”平台信

息录入、发放工作。

（四）发放时间。高龄津贴原则上按月发放，达到年龄条件

的当月享受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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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发时间。发放对象去世或户籍迁出的次月停止发放。

高龄老人亡故后，由家属（受托人）和所在村（社区）负责人于

老人亡故后及时向所在乡镇（街道办）报告，津贴于次月停发。

对于报告之日已进入次月高龄津贴发放程序的，可顺延一个月停

发。对家属（受托人）不及时报告，套取相关津贴的，会同有关

部门将家属（受托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并追回套取资金。

五、资金保障

高龄津贴所需资金原则上由户籍所在地财政负担，省、市财

政给予适当支持。从 2024 年起，高龄津贴所需资金列入各级财

政年度预算予以保障，不得从困难群众救助资金中列支。省级补

助和市级补助实行“先预拨后清算”，即按上年发放人数和补助

标准预拨补助资金，次年再根据实际发放人数与县区进行清算，

多退少补。

（一）省级补助标准为：

80 周岁（含）到 89 周岁（含）：对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每

人每月补助 70 元，非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助 10 元；

90 周岁（含）到 99 周岁（含）：对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每

人每月补助 70 元，非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助 30 元；

100 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补助 150 元。

（二）市级补助标准为：

潞州区 80 周岁及以上（全年龄段）高龄津贴省级补助外差

额部分给予 50%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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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区、潞城区、屯留区、平顺县、壶关县、黎城县、武乡

县、长子县、沁县、沁源县，80 周岁（含）—89 周岁（含）高

龄津贴补助 15 元/人/月，90 周岁（含）以上高龄津贴由县区自

行承担。

襄垣县为体制管理县，市级财政不予补助。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县（区）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

将高龄津贴发放工作列入年度重点任务。民政部门要主动协调老

龄部门，做好机构改革前的衔接工作，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出台高

龄津贴发放实施细则，认真部署、精心组织，建立健全高龄津贴

定期复核机制，确保资金发放及时、精准、高效，将这项民生政

策落到实处，有效保障高龄老年人基本权益。

（二）加强动态管理。各县（区）民政局要安排专人负责，

切实做好发放对象的认定、复核工作，要牵头加强与公安、老龄

办（卫体局）、社保等部门的协作，做好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基

础数据的日常管理，每个月末及时更新老年人新增、变更、注销

等数据，确保高龄津贴精准发放到位。

（三）强化责任监督。各县（区）民政局、老龄办（卫体局）

要会同财政部门加强对高龄津贴发放的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确保进出合理有序，不漏发，不多发，专款专用。对采取

虚报、隐瞒、伪造等非法手段骗取高龄津贴的，依法追回资金，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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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宣传力度。各县（区）要通过官方网站、大众媒

体、公示栏、宣传板报，入户宣传等方式加大对高龄津贴政策的

宣传解读，设置公开咨询电话，及时解决群众疑问，做到家喻户晓。

原经济困难高龄老年人补贴政策及《长治市民政局 长治市

财政局关于转发＜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高经济困

难的高龄老年人补贴标准的通知＞》（长民发〔2022〕83 号）同

时废止。

附件：1.长治市高龄老年人高龄津贴申领表

2.长治市高龄老年人津贴发放花名册

3.长治市各县区高龄老年人户籍人口数量表

长治市民政局 长治市财政局

长治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2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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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治市高龄老年人津贴申领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贴照片处
*联系

电话
*身份证号

现居住地 乡镇（街道办） 社区（村）

*户籍所在地

*详细家庭地址
银行

帐号

*老人

类别

低保老人 □特困老人

□计生生育特殊家庭老人 □其他

居住

情况

□独自居住 □与配偶住

□与子女合住 □其他

自理能力（注：家属

或委托人自我描述）

□全自理 □半能自理

□全失能

子女情况或受托联系人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多填）

*姓名 *与老人关系 *联系电话 *住址

姓名 与老人关系 联系电话 住址

姓名 与老人关系 联系电话 住址

*填报人姓名 *填报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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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
地村
（社
区）

意见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户籍
地乡
镇（街
道）

意见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
民政

部门
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带*为必填项，出生年月必须与身份证一致；

2.高龄老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卡正反两面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随申领表附后；

3.申领表需双面打印，一式三份，村（社区）、乡镇（街道）、县区民政部门

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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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治市高龄老年人津贴花名册
县（区）民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县 区
乡镇（街道）

名称

村（居委会）

名称
姓 名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开户行信息 银行卡号

退出原因

（死亡/户籍迁出）
退出时间 备注

备注：符合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复印件；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因死亡、户籍迁
出，需持死亡证明、户籍迁出证明，及时向所在乡镇（街道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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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治市各县区高龄老年人户籍人口数量表
单位：人

县 区 80（含）-89（含）岁 90（含）-99（含）岁 100 周岁以上 备注

潞州区 19802 3776 160

上党区 5908 706 33

潞城区 4923 852 31

屯留区 4699 782 48

长子县 7103 1192 52

壶关县 6727 1488 71

平顺县 3342 620 21

黎城县 3845 734 29

武乡县 5260 1165 65

襄垣县 5749 846 35

沁 县 4697 982 56

沁源县 3650 715 33

合 计 75315 13858 634

备注：以上数据截至 202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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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29日印发


